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陕建发〔2021〕67 号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

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杨凌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韩

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神木市、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深化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放管服”改革，提升行业职业

技能培训监管服务水平，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

行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电子化的通知》

（建办人函〔2021〕97 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

规范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考核工作，推进建设行业技能人

员职业培训合格证电子化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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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信息核查和报送工作

各培训考核机构要对照《陕西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

考核机构有关要求》（附件 1），逐项开展对照检查，抓紧完善

设施设备，认真填写《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机

构基本情况信息表》（附件 2）报至各市（区）住建主管部门。

各市（区）住建主管部门负责对培训考核机构上报资料的真实性

进行查核，不符合机构条件的要限期改正，未按时改正的予以退

出培训考核机构名录。请各市（区）住建主管部门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前将《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机构基本

情况信息表》上报至省厅，由省厅上传至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从

业人员培训管理信息系统。

二、规范培训考核工作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按照“谁培训、谁负责”原则，由培训考

核机构对建设行业技能人员开展培训、考核、发证。各培训考核

机构原则上不能跨省域培训发证。培训考核机构应依据统一的职

业标准、培训大纲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培训人员进行安全、

理论、实操培训考核，培训考核成绩经市（区）住建主管部门审

核后，上传至陕西省建筑工人职业培训管理信息系统，由省建设

教育与城市建设档案管理中心确认后，系统将按照统一编码规则

为培训合格人员生成电子培训合格证（附件 3）。培训考核机构

要严格按照《陕西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考核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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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认真开展培训考核工作，确保培训质量和数据准确

有效。

三、加强监督管理工作

各市（区）住建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组织开

展定期、不定期实地检查抽查，加强对培训考核机构培训考核全

过程的动态监管。要积极探索利用人脸识别、打卡签到、视频监

控等信息化手段，加大监管力度，营造良好的行业职业教育培训

生态环境。要建立健全培训机构的动态管理认定退出机制，开展

培训考核工作质量评估，对检查抽查不合格或存在违规操作、弄

虚作假的培训机构进行通报、责令限期整改，对情节严重、拒不

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将其从培训考核机构名录中清出。

本通知印发后，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联 系 人：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人事(离退)处 王昭宇

省建设教育与城市建设档案管理中心

杨越峰 董秀珍

联系电话：029-63915876 029-89627981

附件：1.陕西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考核机构有关要求

2.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机构基本

情况信息表

— 3 —





附件 1

陕西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
职业培训考核机构有关要求

为规范我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考核工作，减少培训

考核机构审核环节，我省培训考核机构申报不再区分类别（一类

机构或二类机构）。结合我省实际，现就申报全省建设行业技能

人员职业培训考核机构相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申报对象

1.一级及以上施工企业，且具有专门培训机构，如企业培训

中心等。企业信用良好，具有一定规模的自有技能人员，无重大

质量安全事故、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失信行为记录。

2.具有人社或教育部门办学许可资质（资格），独立法人的

培训机构，具备从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相关培训能力，长期支

持行业人才培养工作，从业信用良好，无不良记录。

3.开设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相关课程的高等院校或职业院

校（含技师学院、技工院校）等，长期从事行业相关人才培养，

为行业输送大量合格人才，无不良记录。

二、申报条件

1.有完善的培训、考核管理部门。

2.有完善的培训考核管理制度，包含教学管理、师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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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管理、培训考核管理、档案管理、岗位责任制等规章制度。

3.有满足开展职业（工种）培训所需要的师资力量，其中，

培训机构负责人须具有教学或教育管理工作 3 年以上经历；专职

教学管理人员不少于 3 人，应具备教师资格和任职条件；专职教

师不少于 3 人，教师总数不少于 10 人，专兼职教师应具相关专

业专科以上学历及工程类中级以上职称；实操考评员不少于 5 人，

具备相关工作经验五年以上，具有工程类中级以上职称。

4.有固定的办学场所（租赁的要有合同），布局合理，无安

全隐患。有满足相适应的实训设施、设备、培训场所（不小于

150 平方米）、实操培训考核场地（不小于 500 平方米），若设

施、设备、场地为租用，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5.配备开展培训工作所需的计算机、网络环境、视频监控等

设备，自愿接受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培训监管。

三、申报材料

1.书面申请报告，并附《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

培训机构基本情况信息表》（附件 2）一式三份。

2.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

3.相应机构的营业执照、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

印件。

4.拟开设工种的师资情况（师资花名册、职称证书、职业资

格证书复印件）。

5.教学、实训场地和设备的配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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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织实施培训、考核的具体方案。

以上申报材料装订成册。

四、申报程序

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申报材料按属地化原则，

由各市（区）住建主管部门审核后，统一行文（附申报材料）报

省建设教育与城建档案中心备案，按程序纳入全省建筑工人职业

培训考核机构名录。各市（区）住建主管部门要对提出申请的机

构，通过实地查看、专家评审等方式，组织评估认定，择优推荐。

以上所有申报材料和备案材料省厅委托省建设教育与城建

档案中心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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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
机构基本情况信息表

培训考核机构
名称

培训考核机构
地址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培训考核机构

概况

拟培训考核职业
（工种）及等级

职业（工种） 职业（工种）代码 等级

办公设备情况

设备名称 数量 适用职业（工种） 租用/自有 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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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身份证

号码
工作单位

现任

职务
文化程度

技术职称

等级

联系

方式
专职/兼职

拟从教或

考证工种

师资人员情况

姓名
身份证

号码
工作单位

现任

职务
文化程度

技术职称

等级

联系

方式
专职/兼职

拟从教或

考证工种

考评员情况

姓名
身份证

号码
工作单位

现任

职务
文化程度

技术职称

等级

联系

方式
专职/兼职

拟从教或

考证工种

培训考核场地情况

场地名称 面积 适用工种 工位数
租用/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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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人员
职业培训合格证》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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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陕西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
职业培训考核工作流程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建筑工人职业培训工作的指

导意见》（建人〔2015〕43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

于建筑工人职业培训合格证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办人〔2015〕

34 号）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行住房和城乡建设

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电子化的通知》（建办人函〔2021〕

97 号），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规范我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

培训考核管理工作，制定以下工作流程：

一、培训内容

（一）培训工种。根据住建部发布的建设行业工种，结合我

省建筑企业需求，目前，全省暂开展50个工种的培训考核，职业

工种名称详情见（附件4-1）。各职业工种等级由低到高分为普

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6个等级。

（二）培训标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有关要求，依据职业技能标准实行建设

行业技能人员分级分类培训。对从事技术工种的工人，按照住房

城乡建设部颁布的职业技能标准相应等级要求，组织开展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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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育培训、理论知识培训和操作技能培训。

（三）培训形式及学时。职业工种理论知识培训采取集中面

授、工歇期自学和在线学习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各培

训考核机构可根据工程实际，充分利用工人空闲时间，以农民工

业余学校为平台，利用雨天、晚间时间在施工现场工棚、会议室、

职工活动室进行学习培训；充分发挥网络平台作用，有条件的培

训考核机构可建立网上培训学校等平台，实现优秀培训教育资源

共享，不断探索建立高效实用、成本低廉的培训模式。实际操作

技能培训严格遵守实操基地管理制度（由各培训考核机构制定），

可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对于建筑行业中专业操作性强、材料消耗

大、成本高的工种，培训考核机构可采取基地集中培训与施工现

场培训、分阶段与一次性培训、师傅带徒弟与集中辅导结合、以

工代训等形式进行。培训考核机构组织实施培训每个工种不少于

40 学时，其中职业（工种）理论知识及安全知识培训不少于 24

学时，实操培训不少于 16 学时。

二、培训管理

（一）报名审查。各培训考核机构负责参训人员的资格审查，

符合（附件 4-2）职业（工种）各等级报名条件的人员，填写《陕

西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考核登记表》（附件 4-3），携

带本人 3 张一寸证件照片及电子证件照片（近三个月免冠证件

照），尺寸：100px*134px,分辨率：72 ppi，图片文件大小 50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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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格式：jpg。要求：照片人物不得佩戴装饰品，包括耳环、

项链、头饰品等,五官清晰。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通过:①照片

模糊不清②照片比例不协调等。

报名材料附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已取得建

设行业技能人员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培训考核机构完成资格审

查后，统一将有关信息上传管理信息系统，并安排培训班次。陕

西省（以身份证前两位为依据）以外的务工人员，除以上材料外，

还需提供外省工人在陕工作证明（附件 4-4）。

（二）培训考核方案申报。培训考核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培训计划，明确培训（考核）时间、地点、对象、内容、师资、

工种、等级等，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培训考核方案。市（区）住建

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验，并报省建设教育与

城建档案中心审查。如若发现未按申报时间开展培训考核，或未

经批准私自更改考试时间的，将取消当期培训考核结果。如有特

殊原因需要变更考试时间的，需提前 5 个工作日将情况说明报至

省建设教育与城建档案中心。

（三）组织培训。在培训过程中，培训考核机构应加强考勤

管理，保证参训人员到课率，确保培训质量。每班次培训课程结

束后，培训考核机构要按规定做好当期培训考核资料（签到表、

照片、视频等）归档留存工作。

三、考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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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考核由承担前期培训的培训考核机

构负责组织实施，培训考核机构要严格规范考核全过程，按照理

论加实际操作考核进行。

（一）考试形式

1.理论考试形式。理论考试有职业（工种）理论知识科目，

试卷由省教育与城建档案中心从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培训管理系

统中抽取，采用纸质笔试的形式进行，科目的考试时间为120分

钟。科目满分100分，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2.实操考核形式。实际操作技能考试，除在实操基地进行考

试外，也可利用在建项目结合工程进度实施考试。考试由培训考

核机构组织，考试满分100分，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现场评分

并公布考试成绩，实操考试由培训考核机构的两名实操考评员现

场监督考试，参照（附件4-5）《xxx工种实操考核评分标准记录

表》进行评分。《xxx工种实操考核评分标准记录表》、考核工

作照片、影像资料等及时归档保存。

（二）考试管理

在开展考试前10分钟，监考人员宣读《陕西省建设行业技能

人员职业培训理论考试考场规则》（附件4-6）；考试过程中，

监考人员和参考人员严格遵守考场纪律；每场考试结束后，如实

填写《陕西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考核情况记录表》（附

件4-7）一式两份，一份培训机构归档保存，一份交当地住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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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留存；对在考试过程中发现的违规人员，按照违纪情况处

理规定予以处理。

（三）阅卷要求

阅卷人员（管理信息系统里已上传的师资）应以高度负责的

精神，公平、公正地做好阅卷工作，在阅卷全过程中应统一尺度

把握标准，落实保密要求，不得徇私舞弊，如有发现试卷笔迹雷

同，本次考试按无效处理。阅卷参照《关于规范试卷批阅及存档

的规范要求》（附件4-8）。

四、成绩备案

培训考核机构应在实操考试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将理论和

实操成绩等信息上传管理信息系统，同时报各市（区）住建主管

部门对考试情况进行核实。审核资料具体包括：考场记录表、考

试签到表、现场影像及照片、理论实操试卷等。培训考核机构对

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并填写承诺书（附件 4-9）。

各市（区）主管部门组织核实后，通过管理信息系统提交省建设

教育与城建档案中心完成确认。理论和实际操作考试均合格视为

通过培训考核。

五、证书发放

市（区）住建主管部门按要求，对本地区培训考核机构上传

的考核成绩进行核实，经省建设教育与城建档案中心确认后，系

统将按照统一编码规则为培训合格人员生成电子培训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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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料管理

培训考核工作的机构申报、培训报名、资格审查、培训考核、

证书管理等全过程实行痕迹化管理。市（区）住建主管部门和培

训考核机构要根据职责分工，对培训考核机构申报材料，参加培

训人员信息、培训、考核等相关纸质及电子资料及时进行整理归

档，分类、分期保存，登记管理，实行专人专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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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陕西省建设行业工种目录
序号 职业（工种）名称 代码

1 砌筑工（建筑瓦工、瓦工） 010

2 窑炉修筑工 011

3 钢筋工 020

4 架子工（普通架子工） 030

5 附着升降脚手架安装拆卸工 031

6 高处作业吊篮操作工 032

7 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 033

8 混凝土工 040

9 模板工（混凝土模板工） 050

10 机械设备安装工 060

11 通风工 070

12 起重工（安装起重工） 080

13 安装钳工 090

14 电气设备安装工（电气安装调试工） 100

15 管工（管道工） 110

16 变电安装工 120

17 电工 130

18 弱电工 131

19 司泵工 140

20 挖掘铲运和桩工机械司机 150

21 推土机司机 151

22 铲运机司机 152

23 土石方挖掘机司机 153

24 打桩工 154

25 桩机操作工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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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工种）名称 代码

26 起重信号工（起重信号司索工） 170

27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 180

28 抹灰工 191

29 油漆工 192

30 镶贴工 193

31 涂裱工 194

32 装饰装修木工 195

33 室内成套设施安装工 200

34 幕墙安装工 211

35 建筑门窗安装工 212

36 幕墙制作工 220

37 防水工 230

38 木工 240

39 手工木工 241

40 精细木工 242

41 石工（石作业工） 250

42 焊工（电焊工） 270

43 除尘工 290

44 测量放线工（测量工） 300

45 线路架设工 310

46 古建筑传统木工（木雕工、匾额工） 320

47 古建筑传统瓦工（砧刻工、砌花街工、泥塑工） 330

48 古建筑传统石工（石雕工、砧细工） 340

49 古建筑传统彩画工（彩绘工） 350

50 古建筑传统油工（推光漆工）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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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陕西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
职业培训考核报名条件和报名方式

一、报名条件

凡年满 18 周岁，其中男性不超过 60 周岁，女性不超过 50

周岁，身体健康，具备以下条件的，可报名参加陕西省建设行业

技能各等级职业培训考核工作。

1.普工报名条件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满 18 周岁，经建设类培训考核机构

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和有关法律法规培训后，可申领普工证书。

2.初级工报名条件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满 18 周岁，从事本工种工作两年以

上，并经建设类培训考核机构培训合格，可申报参加初级工职业

培训考核。

3.中级工报名条件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满 23 周岁，在本工种连续工作五年

以上;或取得初级工证书后在本工种连续工作三年以上;或建设

类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可申报参加中

级工职业培训考核。

4.高级工报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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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中级工证书后，在本工种连续工作五年以上，可申报参

加高级工职业培训考核。

5.技师、高级技师的报名条件另行制定。

二、报名方式

报名人员可登陆陕西省建筑工人职业培训管理信息系统

(https://js.shaanxi.gov.cn:6800/)查询培训考核机构，完成

线下报名后，由培训考核机构登陆系统做好学员培训考核信息的

上报、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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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陕西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考核登记表

编号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电 话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从业年限

工作单位

户口所在地 省 市（县） 籍贯 省 市（县）

申报工种

（工种代码）

本工种从

业工龄
申报等级

原工种、等级 原证书号

工

作

简

历

培

训

考

核

单

位

培训考核

单位名称
职

业

培

训

机

构

盖章

机构负责

人签字：

年 月 日

安全生产

成绩
理论成绩 实操成绩

证书号

备注：文化程度按以下五种格式填写：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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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

外省工人在陕工作证明

兹证明 同志等 人现在我项目部从事建筑施工工作。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施工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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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省
工
人
基
本
信
息
表

施
工
单
位
（
盖
章
）
：

X
XX
X
年

X
月

X
期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身
份
证
号

户
籍
所
在
地

工
作
单
位

联
系
电
话

备
注

备
注
：
《
外
省
工
人
在
陕
工
作
证
明

》
与
《
外
省
工
人
基
本
信
息
表
》
一
式
两
份
，
申
报
培
训
考
核
方
案
时
报
至
各
市

（
区
）
住
建
主
管
部
门
与
省

建
设
教
育
与
城
建
档
案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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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4
-
5

xx
x
工
种
实
操
考
核
评
分
标
准
记
录
表

考
试
期
数
：

年
月

期
考
生
姓
名
：

考
试
时
间
：

日
时

至
时

考
核
项
目
名
称

考
核
内
容

评
分
标
准
（
质
量
要
求
）

应
得
分
数

（
分
）

扣
减
分
数

（
分
）

实
得
分
数

（
分
）

合
计
总
分

考
评
员
签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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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级
（
管
工
）
实
操
考
核
评
分
标
准
记
录
表
（
模
板
）

考
试
期
数
：

年
月

期
考
生
姓
名
：

考
试
时
间
：

日
时

至
时

考
核
项
目
名
称

考
核
内
容

评
分
标
准
（
质
量
要
求
）

应
得
分
数

（
分
）

扣
减
分
数

（
分
）

实
得
分
数

（
分
）

一
、
一
般
项
目

熟
悉

安
装

内
容

，
确

定
安

装
程

序
，

清
理

好
施

工
场

所
，

检
查

制
作

安
装

用
工

具
、

设
备

是
否

齐
全
完
好
，
自
行
完
成
安
装
组
合
。

工
具
、
设
备
选
择
不
当
，
选
材
有
误
，
找
不

到
所
需
材
料
，
配
件
，
相
应
分
数
扣
减
。

1
0

二
、
主
要
项
目

1
.
给
水
管
道
加
工

（
1
）
对
管
道
、
配
件
进
行
外
观
检
查
。

（
2
）
管
道
切
割
尺
寸
准
确
、
丝
扣
加
工
规
范
。

（
3
）
工
具
使
用
正
确
。

（
1）

-（
3
）
项
，
分
别
计
分
各

1
0
分
，
其

中
任
一
项
不
到
位
，
相
应
扣
减
分
数
。

3
0

2
.
给
水
管
道
连
接

（
1
）
管
件
选
用
适
当
，
位
置
准
确
。

（
2
）
连
接
紧
密
，
以
满
足
承
压
要
求
。

（
3
）
连
接
方
向
、
尺
寸
正
确
。

（
4
）
接
头
连
接
紧
密
，
不
漏
水
。

（
1）

-
（
4）

项
平
均
计
分
，
其
中
任
一
项

不
规
范
可
相
应
扣
减
分
数
。

3
0

三
、
综
合
项
目

在
安

装
过

程
中

，
顺

序
适

当
，

连
接

整
体

效
果

良
好

，
不

存
在

缺
件

现
象

，
坡

度
满

足
图

纸
要

求
，
正
确
使
用
电
动
、
手
动
工
具
。

安
装

过
程

中
视

其
熟

练
程

度
及

整
体

效
果

酌
情
扣
分

1
0

四
、
安
全
文
明

生
产

1
.
正
确
穿
戴
劳
动
保
护
用
品

2
.
废
渣
废
料
堆
放
整
齐
，
不
得
到
处
乱
扔

3
.
待
考
评
人
员
记
分
完
成
后
，
将
全
部
安
装
拆

解
，

堆
放

到
指

定
位

置
，

以
备

下
组

人
员

再
次

利
用
。

1
、

2
两

项
所

占
分

值
各

5
分

，
三

项
总

分
1
0
分

，
应

严
格

完
成

拆
解

、
堆

放
工

作
，

不
得
故
意
损
坏
配
件
。

1
0

五
、
时
间
定
额

1
小
时

每
超
过

5
分
钟
扣

2
分
，
超
过

1
0
分
钟
不

得
分
。

1
0

合
计
总
分

1
0
0

考
评
员
签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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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6

陕西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
理论考试考场规则

一、考场纪律

（一）考生持有效身份证进入考场，并按指定的座位就座，

将身份证摆在桌面左上角。迟到 15 分钟不得入场。

（二）考核期间不准吸烟，考生无特殊原因不得离开考场。

（三）开考 30 分钟后，考生方可交卷。

（四）考核结束时间到，所有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或操作，

并将试卷放在本人桌面上，待监考人员取走试卷后，迅速离开考

场，不得在考场逗留。

（五）考生拿到试卷后，应及时检查试卷有无错页、漏页等。

（六）考生在答题前将本人姓名等信息写在试卷规定位置，

答题一律用蓝色、黑色水笔或签字笔。

（七）如遇试卷模糊、设备故障等问题，考生可举手询问监

考人员。

（八）与考核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考场。

二、违纪情况处理规定

如考生出现下列违纪情节，监考人员有权取消其本期考试资

格及成绩，当面告知违纪考生本人，并要求其退出考场。情节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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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由培训考核机构或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其违纪行

为列入黑名单，1 年内不得参加考试。

1.未经许可擅自中途离开考场的行为；

2.抄录试题并带出考场；

3.替考和被替考的行为；

4.集体舞弊的行为；

5.使用假身份证或提供假证件的行为；

6.严重扰乱考试秩序，危及监考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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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7

陕西省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
考核情况记录表

考核时间 年 月 第 期 时 分至 时 分

应考人数 实考人数

缺考人员 （登记姓名）

考场情况记录

理论考试 实操考试

（对考试过程中发生的情况作详细记录：如***考生作弊或违反考

场规则，取消其测试资格和成绩；其他异常或突发情况等）

监考人员签字： 实操考评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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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8

关于规范试卷批阅及存档的规范要求

一、试卷批阅及计分要求

1.评分必须严格按照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进行，不得随意给

分、扣分。

2.试卷批阅和签名一律使用红色笔（红圆珠笔、红签字笔、

红墨水笔均可），不得使用其它颜色的笔批卷和签名。

3.卷面分只计得分，不计扣分。要给出每个得分点的得分，

错误之处用红笔“×”标出。

4.阅卷必须要有批阅痕迹，每个大题及大题中的小题都要给

出得分，试卷最终得分要计算准确。

5.总分、阅卷人（需是管理信息系统里上传的老师）书写要

清楚规范并写在试卷首页上方位置，改动分数要先把错误分数划

掉，再在其附近写上正确分数并签名，不准在原分数上重复涂改。

二、考试资料装订、存档及注意事项

1.试卷装订以每期为单位，使用统一的试卷封面，试卷封面

要填写完整、准确，装订要整洁、结实。

2.试卷要按每期培训考核次序存放，以便抽取、查阅。

3.试卷要按上述要求批阅并装订、存档，成绩要确保真实性，

如有试卷评分不正确、成绩不真实，没按上述要求批阅，暂停培

训考核机构业务，进行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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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9

承 诺 书

我机构郑重承诺， 年 月第 期申报的陕西省建设行

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考核资料真实有效，如若不实，我单位将承

担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自愿接受处理。

培训机构负责人（签名）：

培训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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